重　庆　市　规　划　局

选字第　　　    　　号
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附件
____________： 

经审核，你单位申请的_______建设项目选址，符合城乡规划要求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同意该建设项目在_____区_______选址。
该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应遵循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及附件、附图的有关要求。
一、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和有关规划要求
该建设项目规划用地性质为_______（可多选），拟用地面积约_______平方米。建设用地面积等具体规划经济技术指标和有关规划要求在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及其附件、附图中确定。
二、有关说明
1、该建设工程的拟用地范围、主要规划控制线等见附图。
2、该建设工程若涉及国家安全、环境保护、文物保护、河道保护、易燃易爆和剧毒危险品防护等内容，规划部门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前将征求相关部门协办意见，作为能否同意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依据之一。
3、自取得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后6个月内未申请办理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且未申请延续的，发证机关可以依法注销本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。
   三、其他要求
　　　发证机关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年XX月XX日

